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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南 财 经 大 学 文 件 
 

西财大办„2015‟19号 

 

关于印发《西南财经大学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的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

益,建设节约型校园，根据《中央国家机关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

配置标准（试行）》（国管资﹝2009﹞221号）和《教育部直属

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教财﹝2012﹞6号）的规定，

结合学校实际，我校制定了《西南财经大学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

管理暂行办法》。经学校2015年第13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

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西南财经大学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管理暂行办法 

  

 

西南财经大学 

 2015 年 9 月 11 日 

 

校内发送：校内各单位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5 年 9 月 11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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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西南财经大学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以下简称办公设

备、家具）的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建设节约型校园，根据《中

央国家机关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配置标准（试行）》（国管资[2009]221

号）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教财[2012]6

号）的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校内除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外，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开展工作需要的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办

公设备及各类办公家具（课题经费购置设备、家具按《西南财经大学

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第四条  本办法是编制购置计划、审核购置预算、实施采购活动、

审批资产处置等事项以及监督检查的依据。 

第五条  办公设备、家具配置坚持调剂使用优先、增量与存量统

筹、保障需要与节俭实用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单位新增或更换办公设备、家具应“先申报，后购买”，

并严格遵守《办公设备配置标准一览表》（附件 1）和《办公家具配

置标准一览表》（附件 2）所规定的标准，不得超标、超量配置。 

第七条 “配置标准一览表”中未列入的办公设备、家具，其购

置由需求单位申请，国有资产管理处对其必要性、数量、规格进行论

证，报分管资产校领导审批。 

第八条  各单位电子计算机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本单位实际在编

在册人数。确因两校区办公、教学科研及移动办公等原因需要增量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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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其增量实行分类总量控制：学院（中心）增配数量不超过在编

在册人数的 80%；职能部门、教辅部门、二级核算单位增配数量不超

过在编在册人数的 50%。信息教育与技术中心、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

中心参照学院（中心）标准执行。 

第九条 “配置标准一览表”中确定的数量、价格为最高限制标

准，而非必须达到的标准。 

第十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原则上每年对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

进行一次调整。 

第十一条  办公设备、家具购置须按照《西南财经大学物资设备

和服务采购实施细则》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购置经费分类支付： 

（一）机关职能部门、教学辅助单位购置办公设备、家具的，经

费由“达标的办公设备经费”列支；便携式计算机和未列入“配置标

准一览表”的办公设备、家具购置，经费由需求单位自行解决。 

（二）专职教师的办公设备、家具购置，经费由“教师设备保障

经费”列支；需超量配置的其经费由单位自行解决。 

（三）二级核算单位、学院（中心）的其他办公设备、家具购置，

由单位校拨经费或自筹经费列支。 

第十三条  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办公设备、家具管理使用的

第一责任人。因管理原因导致损坏、丢失的，应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并予以赔偿。 

第十四条  办公设备、家具一律不得私自转让、转借、变卖出售，

因退休、离职和工作调动等原因使用人发生变化的，须履行移交手续，

并由资产管理员及时对系统进行更新。 

第十五条  未达到最低使用年限的办公设备、家具，原则上不能

报废；达到最低使用年限后，应尽可能继续使用，确不能使用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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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处组织论证后，方可处置。 

第十六条  办公设备、家具的处置应遵循“物尽其用，逐级审批”

的原则，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处置。 

第十七条 学校每年对办公设备、家具管理情况进行评价，评价

结果作为单位新增办公设备、家具的重要依据。 

第十八条  本暂行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

起执行。 

附表：1.办公设备配置标准一览表 

2.办公家具配置标准一览表 




